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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谦合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150602MA7GRU9Q3C）
事由：我局于2025年5月9日对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现依法将检查发现的税收违法事实及认定依据告知你单位。同时基于你单位所处行业特点及涉税风险，向你单位提供涉税辅导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
《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令52号）第三十五条：检查结束前，检查人员可以将发现的税收违法事实和依据告知被查对象；被查对象对违法事实和依据有异议的，应当在限期内提供说明及证据材料。被查对象口头说明的，检查人员应当制作笔录，由当事人签章。
通知内容：
一、查明的违法事实
现查明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存在以下税收违法事实：
违法事实一，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1500221130，发票号码：05601336、05611721、05611722、05611723、05611726、06321584、06321585、05611766、05611767、05611768、05611769、05611770、05611771、05611772、06324452、06330674、06330646、06335696、06335697、06335698；发票代码：1500214130，发票号码：04384323、04384324、04384384、04384385、04384386、04384387、04384388、04384389，金额：19,161,361.67元，税额：2,490,977.04元(税率13%)，价税合计：21,652,338.71元，你公司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1993年第6号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开具纸质发票应当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你公司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违法事实二，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修订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1号修订）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下简称劳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第二条“增值税税率：（一）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或者进口货物，除本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另有规定外，税率为17%。（二）纳税人销售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1.粮食等农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3.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5.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三）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除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另有规定外，税率为6%。（四）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五）境内单位和个人跨境销售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无形资产，税率为零，税率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第四条：“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外，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下统称应税销售行为），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十九条“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发生应税销售行为，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二）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增值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以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的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进行进项税转出2490977.04元，应补缴增值税2490977.04元。
违法事实三：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20年第51号）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为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二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应当按照规定扣除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值税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的具体确定办法，由国务院依据本法和有关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第四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一)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百分之七;(二)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五;(三)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百分之一。前款所称纳税人所在地，是指纳税人住所地或者与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其他地点，具体地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第五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应纳税额按照计税依据乘以具体适用税率计算”。第七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增值税、消费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一致，分别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第九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由税务机关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征收管理”。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四、本公告执行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六税两费”减免政策通知》（内财税2022年325号）第一条：“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按50%征收资源税（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规定，应补缴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城市维护建设税87184.22元。
违法事实四：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48号，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二条“凡缴纳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国务院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的规定，缴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的单位外，都应当依照本规定缴纳教育费附加”。第三条第一款“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的规定，应补缴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教育费附加37364.66元。
违法事实五：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教育附加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内政字[2016]64号）第四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以下简称“三税”）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缴纳地方教育附加”。第五条 “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标准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2%”的规定，应补缴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地方教育附加24909.78元。
违法事实六：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实施细则》（内政税〔2021〕1055号）第二条：“2022年1月1日起，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以下简称两税税额)为计费依据，乘以具体适用费率计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与增值税、消费税同时缴纳，其中，2022年具体适用费率为1%的规定，2023年具体适用费率为0.5%”的规定，应补缴2022年6月份至2023年2月水利建设专项收入23297.06元。
违法事实七：你单位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取得内蒙古睿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年第63号，2018年12月29日第二次修订）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
“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第二十二条“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减除依照本法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二条：“企业取得私自印制、伪造、变造、作废、开票方非法取得、虚开、填写不规范等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以下简称“不合规发票”)，以及取得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其他外部凭证(以下简称“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第十五条：“汇算清缴期结束后，税务机关发现企业应当取得而未取得发票、其他外部凭证或者取得不合规发票、不合规其他外部凭证并且告知企业的，企业应当自被告知之日起60日内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其中，因对方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自被告知之日起60日内提供可以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关资料。”
第十六条“企业在规定的期限未能补开、换开符合规定的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并且未能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提供相关资料证实其支出真实性的，相应支出不得在发生年度税前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1993年第6号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条“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拒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打击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专项整治行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年第40号）第三条规定：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发票和其他凭证，包括虚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均不得用以税前扣除、出口退税、抵扣税款。
2022年该企业原应纳税所得额为999253.83元，因该企业在限期内无法取得相关成本发票，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17130953.7元，因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需要减去税金及附加，所以2022年扣减的税金及附加为124291.95元，故2022年该企业实现应纳税所得额为18005915.58元，应缴纳企业所得税4501478.90元，已缴纳企业所得税24981.35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4476497.55元；2023年该企业原应纳税所得额为1026398.98元，因该企业在限期内无法取得相关成本发票，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2030407.97元，因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需要减去税金及附加，所以2023年扣减的税金及附加为25166.71元，故2023年该企业实现应纳税所得额为3031640.24元，应缴纳企业所得税757910.06元，已缴纳企业所得税51319.95元，应补缴企业所得税706590.11元。共计补缴企业所得税5183087.66元。
你单位对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你单位对以上违法事实认定有异议，请于收到本通知书后五日内提交陈述申辩意见，说明理由及依据，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二、涉税风险提醒及辅导建议
基于本案违法事实并结合行业特点，你单位在进项发票取得与管理方面存在涉税风险，建议：
1.定期通过电子税务局“政策速递”模块关注所属行业相关税收政策。
2.设立专门的发票审核流程，定期开展税务合规培训，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和风险意识。
3.企业应确保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一致，保留完整的交易合同、付款凭证、物流单据等资料，以备税务机关核查，防止虚开发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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